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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行政程序概述一、行政程序的涵义与特征行政程序是指行

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所应当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限和顺

序。行为方式、步骤构成了行政行为的空间表现形式；行为

的时限、顺序构成了行政行为的时间表现形式。行政程序本

质上是行政行为空间和时间表现形式的有机结合。行政程序

具有以下特征：1.行政程序是就行政行为而言的 行政机关在

民事活动中不存在行政程序，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活动

也不表现为行政程序。只有在行政立法行为、行政执法行为

和行政司法行为等行政行为中才存在行政程序问题。2.行政

程序是行政行为的时间和空间的表现形式所谓空间形式，是

指行政行为过程的表现形式，如口头形式、书面形式、动作

形式等。所谓时间形式，是指行政行为过程的先后顺序以及

所必须履行的每个环节和每种形式的时间限制。二、行政程

序的分类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行政程序作不同的分类。认

识行政程序的分类及其内容，有助于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

，有助于行政相对人及时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1.内部行

政程序与外部行政程序 以行政程序适用的范围为标准，可分

为内部行政程序与外部行政程序。内部行政程序是指行政主

体实施内部行政行为时所必须遵循的程序。如国家公务员的

任免程序、报告审批程序、公文处理程序、规章备案程序等

。外部行政程序是指行政主体作出外部行政行为所遵循的程

序。如行政许可程序、行政处罚程序、行政强制执行程序等



。2.抽象行政行为程序与具体行政行为程序以所涉及的行政

行为的性质为标准，行政程序又可分为抽象行政行为的程序

与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行政行为有抽象与具体之分，行政

程序也可以分为抽象行政行为的程序与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

。抽象行政行为的程序是指行政主体实施抽象行政行为所必

须遵循的步骤与方式。其范围涉及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国

务院各部门制定部委规章，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

市的人民政府制定地方政府规章，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行

政措施，其他行政机关发布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

所必须遵守的步骤与方式。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是指行政主

体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命令、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行

政征收、行政征用、行政奖励、行政救助、行政确认、行政

裁决、行政强制执行等行为所必须遵守的步骤与方式。3.法

定行政程序与意定行政程序以法律是否明确规定和要求为标

准，可将行政程序分为法定行政程序与意定行政程序。法定

行政程序是指法律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行政主体必须遵循

的行政程序，故又称强制性行政程序。例如，责令停产停业

的行政处罚，行政主体必须告知当事人昕证权之后才能作出

，否则，行政处罚决定无效。意定行政程序，或称自由行政

程序，是指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和要求，由行政主体自由裁量

决定或选择采取的行政程序。4.事先行政程序与事后行政程

序 按照行政程序适用的时间顺序不同分为事先行政程序与事

后行政程序。事先行政程序是指行政行为实施前或实施过程

中应遵循的程序。如行政立法之前举行的听证程序，正式制

定行政规章前的通告程序，行政决定产生之前进行的行政检



查、调查程序。事后行政程序是指行政行为实施后，为确定

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适当性以及纠正违法、不当行为而适

用的程序。如行政复议程序。5.主要行政程序与次要行政程

序 以行政程序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所产生的影响是否具有

实质性，可以将行政程序划分为主要行政程序与次要行政程

序。主要行政程序是指行政主体若不遵守将可能对行政相对

人合法权益产生实质影响的行政程序。例如，行政处罚中的

表明身份程序、说明理由程序和听证程序等。次要行政程序

是指行政主体不遵守并不会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产生实质

影响的行政程序。如行政复议决定的作出超过1天法定期限，

它不会构成对相对人实体权利的直接影响，因而不会影响处

于该程序中的实体行为的效力。6.主动行政程序与依申请行

政程序 以行政程序的发动及终结是否以行政主体依职权主动

引起为标准，可以将行政程序划分为主动行政程序与依申请

行政程序。行政行为可以分为主动行政行为与依申请行政行

为，行政程序也相应地存在主动行政程序与依申请行政程序

。主动行政程序是指行政主体主动引发或终结的行政程序，

依申请行政程序则是指必须由行政相对人申请才有程序开始

或因行政相对人撤回申请而使程序终了的程序。在行政程序

中，绝大多数都属于主动行政程序，而不受类似于诉讼程序

中“不告不理”的限制。如行政机关施行调查事实的程序不

受当事人主张或声明的限制。依申请行政程序多适用于授益

性行政行为，在行政程序中属于少数情形，如行政许可程序

即属依申请行政程序。7.行政立法程序、行政执法程序与行

政司法程序根据不同的行政职能为标准，可将行政程序分为

行政立法程序、行政执法程序与行政司法程序。行政立法程



序是指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律规范时所适用的程序。由于行

政立法行为内容的广泛性、行为对象的不特定性和效力的后

及性，行政立法程序一般都比较复杂、严格，如听证制度、

会议制度、专家论证制度以及备案制度等成为行政立法程序

不可缺少的内容。行政执法程序是指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

权、实施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所适用的程序。由于行政执法

行为对象的特定性、内容的具体性和行为方式的多样性，决

定了其程序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如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

行政奖励、行政强制执行等方面，必须设置不同的程序制度

。行政司法程序是指行政机关以第三方公断人的身份，依法

解决行政管理范围内的纠纷所必须遵循的程序。它包括行政

复议程序、行政裁决程序等。由于行政司法行为是解决行政

争议、裁决行政纠纷的活动，具有准司法的特点，强调公平

、公正应当是行政司法程序设置的最根本要求。第二节行政

程序的基本原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